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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公 告

( 1 )  建 議 修 訂《 公 司 章 程 》
( 2 )  建 議 發 行 債 券

( 3 )  建 議 發 行 中 期 票 據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董事會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的若干條文如下：

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第二十一條 前述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發行完

成後行使超額配售權前，公司的股
本結構為： 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5,797,219,562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
股4,840,678,482股，佔公司可發行的
普通股總數的83.5%；H股956,541,080
股（其中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
有86,958,280股H股），佔公司可發行
的普通股總數的16.5%。

前述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發行完
成並行使超額配售權後，公司的
股本結構為： 已發行普通股總數
為 5,927,656,962股，其中境內上市
普通股 4,827,634,742股，佔公司可
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 81.4%；H股
1,100,022,220 股（其 中 全 國 社 會 保
障基金理事會持有 100,002,020股H
股），佔公司可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
18.6%。

前述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發行完
成後行使超額配售權前，公司的股
本結構為： 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5,797,219,562股，其中境內上市普通
股4,840,678,482股，佔公司可發行的
普通股總數的83.5%；H股956,541,080
股（其中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
有86,958,280股H股），佔公司可發行
的普通股總數的16.5%。

前述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發行完
成並行使超額配售權後，公司的
股本結構為： 已發行普通股總數
為 5,927,656,962股，其中境內上市
普通股 4,827,634,742股，佔公司可
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 81.4%；H股
1,100,022,220 股（其 中 全 國 社 會 保
障基金理事會持有 100,002,020股H
股），佔公司可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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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公司實施經2011年6月3日召開的2010
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的2010年利潤分配方案後，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為7,705,954,050股，其中境內上
市普通股6,275,925,164股（含境外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公司
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1.4%；H股
1,430,028,886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18.6%。

公司實施經 2015年 6月 29日召開的
2014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的部分H股回購後，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為7,664,132,250股，其中境內上
市普通股6,275,925,164股（含境外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公司
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1.9%；H股
1,388,207,086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18.1%。

公司實施經 2016年 6月 29日召開的
2015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的部分A股回購後，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為7,625,287,164股，其中境內上
市普通股6,237,080,078股（含境外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公司
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1.8%；H股
1,388,207,086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18.2%。

公司實施經2011年6月3日召開的2010
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的2010年利潤分配方案後，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為7,705,954,050股，其中境內上
市普通股6,275,925,164股（含境外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公司
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1.4%；H股
1,430,028,886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18.6%。

公司實施經 2015年 6月 29日召開的
2014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的部分H股回購後，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為7,664,132,250股，其中境內上
市普通股6,275,925,164股（含境外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公司
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1.9%；H股
1,388,207,086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18.1%。

公司實施經 2016年 6月 29日召開的
2015年度週年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的部分A股回購後，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為7,625,287,164股，其中境內上
市普通股6,237,080,078股（含境外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公司
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1.8%；H股
1,388,207,086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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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公司實施經 2017年 11月 1日召開的
2017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A股
類別股東大會和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的2017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
股票激勵計劃的首次授予工作後，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為7,794,048,075股，其中境內上
市普通股6,405,840,989股（含境外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和境內投
資者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佔公司
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82.2%；H股
1,388,207,086股，佔公司已發行的普
通股總數的17.8%。

第二十四條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7,625,287,164元。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7,794,048,075元。

註：《公司章程》原文以中文草擬，英譯本僅供參考。如中文與英文本之間有任何歧義之處，均以中文本為準。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須經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

建議發行債券

為了優化本公司債務結構，降低融資成本，經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
過，本公司擬向符合《管理辦法》規定的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

I. 關於本公司符合發行公司債券條件的說明

根據《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對
照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相關資格、條件的要求，經認真自查，本公司
認為其符合該等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條件及資格。

II. 本次發行概況

1. 發行規模

債券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並應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對公司債券發行上
限的要求，具體發行規模提請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
士根據本公司實際情況和發行時的市場情況內確定。在上述發行規模範圍內，
提請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分一次或多次向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公開發行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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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股東配售安排

債券不向股東配售。

3. 票面金額和發行價格

債券的債券面值人民幣100元，按面值發行。

4. 品種及債券期限

債券的期限不超過5年，可以為單一期限品種，也可以為多種期限混合品種。債
券具體期限構成和各期限品種的發行規模提請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
或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相關規定及市場情況確定，並在債券募集說明書中予以
披露。

5. 債券利率

債券的利率水平及利率確定方式，提請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或董事
會授權人士在發行前根據市場情況與主承銷商協商確定，並在債券募集說明書
中予以披露。

6. 擔保方式

債券是否採用擔保及該具體擔保方式（如有）提請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
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相關規定及市場情況確定。

7. 發行對象

債券面向《管理辦法》規定的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

8. 贖回條款或回售條款

債券是否設計贖回條款或回售條款及相關條款具體內容（如有）提請股東在股東
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相關規定及市場情況確定。

9. 募集資金用途

債券發行所募集資金擬用於補充本公司流動資金、償還有息債務，具體募集資
金用途提請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本公司資金
需求情況確定。

10. 決議的有效期

批准公開發行債券決議的有效期為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通過之日起24個月。如
果本公司已於授權有效期內決定發行債券，且本公司亦在授權有效期內取得監
管部門的發行批准、許可或登記的，則本公司可在該等批准、許可或登記確認的
有效期內完成債券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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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債券的上市

債券發行結束後，本公司將根據深交所的相關規定辦理債券的上市交易事宜。

12. 償債保障措施

如本公司出現預計不能按期償付債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償付債券本息時，
本公司將根據中國境內的法律、法規及有關監管部門等要求採取相應措施，包
括但不限於：

(1) 不向股東分配利潤；

(2) 暫緩重大對外投資、收購兼併等資本性支出項目的實施；

(3) 調減或停發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工資和獎金；及

(4) 主要責任人不得調離。

III. 關於公開發行債券的授權事項

為提高本次公司債券發行的工作效率，根據發行工作需要，提請股東在股東週年大
會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依照《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
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以及屆時的市場條件和本公司實際情況，從維護股東利益
最大化的原則出發，全權辦理公開發行債券的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1. 根據市場及本公司實際情況制定並調整債券發行的具體方案，包括但不限於申
請時機、是否分次申請、具體發行數量、債券期限、債券利率及其確定方式、發
行時機（包括是否分期發行及發行期數等）、是否提供擔保及擔保方案、是否設
置回售條款和贖回條款等創新條款、評級安排、具體申購辦法、具體配售安排、
還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債券上市、終止發行、募集資金用途等與債券的申請、
發行和上市有關的一切事宜。

2. 辦理債券的申請、發行和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授權、簽署、執行、修改、完
成與債券申請、發行及上市相關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協議、合約、各種公
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據法律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件進行相關的信息披露。

3. 選擇債券受託管理人，簽署債券受託管理協議以及制定債券持有人會議規則。

4. 如本公司出現預計不能按期償付債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償付債券本息時，
本公司將根據中國境內的法律、法規及有關監管部門等要求採取相應措施，包
括但不限於：

(1) 不向股東分配利潤；

(2) 暫緩重大對外投資、收購兼併等資本性支出項目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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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減或停發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工資和獎金；及

(4) 主要責任人不得調離。

5. 如監管部門的政策發生變化或市場條件發生變化，除涉及有關法律、法規及《公
司章程》規定必須由股東週年大會重新表決的事項外，可依據監管部門的意見（如
有）對債券發行的具體方案等相關事項作適當調整或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繼續
開展債券發行的工作。

6. 辦理與債券申請、發行及上市有關的其他具體事項。

授權將自股東週年大會通過該議案之日起生效直至債券的所有相關授權事宜辦理完畢
之日止。

董事會擬在獲得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及授權上述授權事項的基礎上，授權本公司
董事長以及董事長所授權之人士行使上述股東週年大會授權所授予的權利，具體辦理
上述授權事項及其他可由董事會授權的與債券發行有關的事務。

建議發行中期票據

為了優化債務結構，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根據《公司法》、《銀行間債券市場
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本公司擬向中國銀行間市場
交易商協會申請註冊發行總額不超過50億元人民幣的中期票據。

I. 中期票據發行方案

1. 發行規模

擬註冊發行中期票據的規模總共不超過50億元人民幣，將根據市場環境和本公
司實際資金需求在註冊有效期內擇機一次或分次發行。

2. 發行期限

擬發行中期票據的期限不超過5年。

3. 發行利率

實際發行價格將根據發行時的指導價格及市場情況來確定。

4. 發行對象

中期票據發行的對象為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

5. 募集資金用途

中期票據發行所募集資金主要用於補充本公司營運資金、償還金融機構借款及
其他交易商協會認可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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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決議有效期

批准發行中期票據決議的有效期為自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36個
月。

II. 關於發行中期票據的授權事項

提請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長或董事長授權之人士在上述發行方案內，全權
決定和辦理與發行中期票據融資有關的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具體決定發行時機、發
行方式、主承銷機構、發行額度、發行期數、發行利率、募集資金具體用途，根據
需要簽署必要的文件，聘任相應的承銷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註冊會計師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辦理必要的手續，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相關行動。

III. 審批程序

1. 發行中期票據融資事宜需提交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審議並獲得批准後方可實施。

2. 中期票據發行的最終方案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註冊通知書為準。

本公司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及時披露中期票據的發行情況。

股東週年大會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建議發行債券及建議發行中期票據會提交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考慮及批准。股東週年大會的相關通函及通知將根據《上市規則》，在可行情況下盡
快寄發給股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管理辦法」 指 中國《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

「股東週年大會」 指 將於2018年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不時修訂的《公司章程》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現於深交所上市並以
人民幣買賣的內資股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債券」 指 本公司建議發行的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的債券

「募集說明書」 指 本公司就發行債券出具的募集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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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股東會議」 指 A股和H股的持有人將分別舉行的類別股東會議，以考慮並
批准通過（其中包括）《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法」 指 中國《公司法》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現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並以港元買賣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期票據」 指 本公司建議發行的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的中期票據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台灣、香港特別行
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合資格投資者」 指 符合《管理辦法》規定的合資格投資者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證券法」 指 中國《證券法》

「股份」 指 A股和H股，或在文義規定時，指其中一種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深交所」 指 深圳證券交易所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18年3月29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胡新保先生及趙令歡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趙嵩正先生、黎建強先生、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

*　僅供識別


